
號:

保存年限:

函

檔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機關地址: 100052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的號

承辦人:王志立
電話: 02-23110574分機236

傳真: 02-23894822 
電子信箱: ppd020@linux.arte.gov.tw 

受文者: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9月 19 日

發文字號:藝視字第 111000298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實施要點、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大專組線上報名操作
手冊(附件 1 111 02P000245 _111 0002985 _111D2000600-0 1. pdf 、附件2

111 02P000245 _111 0002985 _111D200060 1-0 1. pdf) 

，請鼓勵所屬學生主話:有關 1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踴躍報名參加，詳如說明，請查照轉知。

言兌明 : 

一、依據111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實施要點辦理。

二、音揭比賽各類組每校還送作品不得超過20件，建議由學

校統一至本比賽網站(https://web.arte.gov.tw/nsac/) 1 報名

專區」註冊及下載報名表單，並於111年 10月 11 日至 10月

28 日下午5時前完成上傳報名作業。

三、本屆參賽作品背後之黏貼附表，改為由報名系統填報上

傳資料後，自系統匯出列印，再交由參賽學生、指導教

師簽名後張貼於作品背面，詳細過程請參閱附件-操作手

冊。

四、本比賽須由學校統一造冊，並匯出作品清冊及保證書各1

份加蓋學務處戳印，連同參賽作品於111年 10月 11 日至 10

月 28 日下午5時止，將報名資料送至收件地點「郵政博物

館6樓特展室(臺北市重慶南路2段45號) J '未經學校彙送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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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冊或逾期送件之作品，歉難受理。

五、請加強宣導參賽學生及指導老師落實正確之智慧財產觀

念與創作態度，請詳閱要點參賽規則，了解相關創作參

賽責任，不得侵犯他人著作權或違反比賽規則。決賽相

關注意事項，一併公告於本比賽網站，如有未盡事宜，

悉依本賽實施要點辦理。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教育部、藝旺資訊有限公司裝

言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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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實施要點

教育部 111 年 6 月 15 日臺教師(一)字第 1110058167 號函同意備查

壹、目的

為增進學生美術創作素養，以及培養國民美術鑑賞能力並落實學校美術教

育，特舉辦此項比賽。

貳、組織

設立 1111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委員會 J (以下簡稱本會)由下列單位

組成之。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三、協辦單位: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參、參賽作品組別及類另'1

一、組別:

初賽分國小組、國中組、高中(職)組，決賽另增加大專組。

(一)國小組:包括公、私立國小、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

(二)國中組:包括公、私立國中、國中補校、高中附設國中部、完全中

學國中部、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

(三)高中(職)組:包括公、私立高中職日夜間部與進修學校學生、完

全中學高中部學生及五專前三年學生、非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學生。

(四)大專組:除社區大學(學院)外，包括公、私立大專院校日夜間部

學生、進修學校學生、推廣部學生、五專院校日夜間部後

二年學生及研究生。

二、類別:

(一)國小組分繪畫類、書法類、平面設計類、漫畫類、水，墨畫類、版

畫類等六類。

(二)國中組、高中(職)組及大專組分西畫類、書法類、平面設計

類、漫畫類、水墨、畫類、版畫類等六類。

11102POOO245-1110002985-111D2000600-0事蟬，共46頁



組別 委員別 參賽組別 備言主

1.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國小中年級組、國小中

年級美術班組、國小高年級組、國小高

年級美術班組

2. 書法類 國小中年級組、國小高年級組

3.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組、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國小組

國小高年級組、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4. 漫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

國小高年級組、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

5. 1長，墨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國小高年級組

6. 版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國小高年級組

1.西畫類
~可EaE - 中

(職)

國中組、
2. 書法類 美術

高中
國中普通班組(含技藝班)、國中美術班 (工)

3. 平面設計類
組、高中(職)普通科組、高中(職) 科(班)

(職)
美術(工)科(班)組、大專美術料系 組:包

組、大專 4. 漫畫類
組、大專非美術料系組 括藝術

系且
5. 1長，墨畫類 與設計

委員群。

6. 版畫類

肆、主題
冷k

依各學校美術教育課程內容自由選定。

比賽方式

一、初賽: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新北市政府

教育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桃

園市政府教育局、基隆市政府教育處、新竹市政府教

育處、新竹縣政府教育是、苗栗，縣政府教育處、南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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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政府教育處、彰化縣、政府教育處、雲林縣政府教育

處、嘉義市政府教育處、嘉義縣政府教育處、屏東縣、

政府教育處、宜蘭縣政府教育處、花蓮縣政府教育

處、臺東縣政府教育處、澎湖縣政府教育處、金門將、

政府教育處、連江縣政府教育處。

(二)收件日期:由各主辦單位自定。

(三)初賽日期:於民國 111 年 10 月 23 日以前舉行完成。

(四)初賽地點:由各主辦單位選擇適當比賽場地。

(五)參賽作品組別及類別:參賽者請依所屬組別參加比賽，如就讀美

術班(請參閱第七點美術班資格說明)請參加美術班組，非美術

班請參加「普通班組」。

(六)參加對象:

1.中華民國各縣市公私立國小、國中、高中(職) (含五專一至三年

級)等在學之限齡學生、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之學生均得參加，大專組另逕依決賽規定辦理。

2. 凡中華民國境內設立的外僑學校之學生，可報名參加就讀學校所在

地之縣、市初賽。

3. 大陸地區臺商子弟學校及東南亞地區臺灣學校請參加由新北市政府

成立之「臺商學校專區」辦理之初賽相關事宜。

※華東臺商子女學校臺北辦事處:

聯絡地址:臺北市忠孝東路 4 段 311 號 2 樓之 7

聯絡電話: (02) 8771-0912 

※束免臺商子弟學校臺北辦事處:

聯絡地址: 10492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 2 號 7 樓之 10

聯絡電話: 02-87728081 

※上海臺商子女學校臺北辦事處:

聯絡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 l 段 66 號 28 樓 2885 室

聯絡電話: (02) 7720-0636 

※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聯絡地址: Lo S3, Khu A, Do Thi Moi , Nam TP, P. Tan Phu, 

Q.7 , HCMC(84-28) 54179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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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方式: a0955265844@gmai 1. com 

※印尼泊水臺灣學校:

聯絡方式: uuu77443@gmai 1. com ; sts. yay@gmai 1. com 

※印尼雅加達臺灣學校:

聯絡方式: cwh54125. jtis@gmai 1. com 

※馬來西亞吉隆坡臺灣學校:

聯絡方式: ctsreg@cts. edu. my 

(七)國小以上各類組美術班資格說明:

各校自訂選修課程之實驗性質美術班(如分散式美術班、實驗美

術班、藝術才能美術班等) ，有加深加廣美術相關專業課程(如素

描、西畫、水墨畫、設計等)之事實者，應核實選擇參加美術班

組比賽。而美術班資格之認定，依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之認

定為準;大專組由各校審認為原則。

(八)各校參賽作品件數:

1.國小組每一學校(不分是否設有美術班)應選送繪畫類、書法

類、平面設計類、漫畫類、版畫類及水墨畫類各組作品各 1 至 5

件。

2. 國中組及高中(職)組每校應選送西畫類、水墨畫類、書法類、

版畫類、平面設計類、漫畫類各組各 1 至 5 件;如設有美術(工)

班(科)組之學校，全盤可送 1 至 10 件。

3. 各縣市政府可依以上送件原則，彈性決定初賽送件數量，但送至

本會參加決賽時，各類組送件數仍須依決賽規定辦理。

(九)書法類比賽方式:

以送件為原則，各縣、市可自行決定辦理方式，但取得決賽代表權

同學，須依初賽承辦單位通知參加現場書寫，由各縣、市將現場書

寫作品送達主辦單位進行決賽。

(十)評審:

由各初賽主辦單位聘請相關專家負責評審工作，評審委員如對參

賽作品有疑義，得要求參賽者至現場作畫。

(十一)錄取名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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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北市至多分四區、高雄市至多分三區、新北市至多分五區、臺中

市至多分三區、臺南市至多分二區、桃園市至多分二區外，其餘各

縣、市不分區。各縣、市可依分區標準分區錄取。

2. 各類組錄取件數:如下表

縣、市別 各類組錄取件數 名次規定

新北市 各區加總後至多 30 件 一、若分 5 區時，每區各類組錄

取件數初賽評審作品前 6 名

(第 1 名壹件、第 2 名貳件、

第 3 名參件) ，佳作若干名，

各類組錄取之前 6 名送件至

本會參加決賽。

二、分區簡併時各類組錄取送件

至本會參加決賽之名額，以

各區加總後至多 30 件為限;

其名次分配由縣市自行規

F戶L可B 。

三、以上名額均得從缺。

臺北市 各區加總後至多 24 件 一、若分 4 區時，每區各類組錄

取件數初賽評審作品前 6 名

(第 1 名壹件、第 2 名貳件、

第 3 名參件) ，佳作若干名，

各類組錄取之前 6 名送件至

本會參加決賽。

二、分區簡併時各類組錄取送件

至本會參加決賽之名額，以

各區加總後至多 24 件為限;

其名次分配由縣市自行規

F戶L可B 。

三、以上名額均得從缺。

高雄市、臺中 各區加總後至多 18 件 一、若分 3 區時，每區各類組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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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取件數初賽評審作品前 6 名

(第 1 名壹件、第 2 名貳件、

第 3 名參件) ，佳作若干名，

各類組錄取之前 6 名送件至

本會參加決賽。

二、分區簡併時各類組錄取送件

至本會參加決賽之名額，以

各區加總後至多 18 件為限;

其名次分配由各縣市自行

規定。

三、以上名額均得從缺。

臺南市、桃園 各區加總後至多 12 件 一、若分 2 區時，每區各類組錄

市 取件數初賽評審作品前 6 名

(第 1 名壹件、第 2 名貳件、

第 3 名參件) ，佳作若干名，

各類組錄取之前 6 名送件至

本會參加決賽。

二、分區簡併時各類組錄取送件

至本會參加決賽之名額，以

至多 12 件為限;其名次分

配由各縣、市自行規定。

三、以上名額均得從缺。

基隆市、新竹 各縣、市至多 6 件 一、 第 1 名壹件、第 2 名貳件、

市、新竹縣、 第 3 名參件，佳作若干名，

苗栗縣、、南投- 各類組錄取之前 6 名送件

縣、、彰化縣、 至本會參加決賽。

雲林縣、嘉義 二、 以上名額均得從缺。

市、嘉義縣、、

屏東縣、、宜蘭

縣、花蓮縣、

臺東縣、、澎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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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金門將、、

隨江縣

二、決賽:

(一)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二)收件日期:

111 年 10 月 24 日至 10 月 28 日

(三)收件地點:郵政博物館(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二段的號 6

樓) ，或其他指定地點(地點如有變更將另行公告)。若以郵寄或

快遞方式送件，請另加註 1111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委員會」

收。

(四)決室主主日期:

111 年 11 月 3 日至 11 月 25 日

(五)決賽報名規定:

1.經初賽主辦單位評審後錄取之作品，由縣市政府教育局(處)送件，

個人或學校自行參加概不受理。

2. 各縣市政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送件:請先至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網站本比賽官網 https://web.arte.gov.tw/nsac/index_news.aspx

「報名專區」下載表單，於 111 年 10 月 24 日至 10 月 28 日下午 5 時

前，依格式鍵入相關資料上傳，並匯出作品清冊及保證書各 l 份核章，

連同作品送至指定收件地點(送件日期請配合本要點捌、附則九)。

各項資料請務求清楚正確，並明確標註為普通班或美術班。

3. 大專組送件:就讀學校以校為單位，各類組每校還送作品不得超過 20

件，由參賽者或學校至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網站本比賽官網

https://web.arte.gov.tw/nsac/index_news.aspx l報名專區」下載

表單，於 111 年 10 月 24 日至 10 月 28 日下午 5 時前，依格式鍵入相

關資料上傳，匯出報名表 2 份由參賽學生、指導教師簽名，張貼於作

品背後，並匯出作品清冊及保證書各 l 份加蓋學務處戳印，連同作品

送至指定收件地點，未經學校彙送列冊之作品，或逾期送件者(郵戳

為憑) ;f既不受理。

7 

第9頁，共46頁



4. 書法類參加決賽之作品，請初賽之承辦單位於 111 年 10 月 23 日前，

通知取得決賽權之同學，舉行當地現場書寫，並將現場書寫之作品與

其他類作品，一併彙送決賽審查。

5. 初賽主辦單位應負責審核參賽學生是否符合報名資格，並詳加核對證

明文件。大專組各類組參賽作品由決賽主辦單位負責審核參賽資格。

(六)評審:由決賽主辦單位聘請相關專家負責評審工作。

評審過程分三個階段:

1.繪畫類、西畫類、平面設計類、漫畫類、水，墨畫類、版畫類(其中

須現場創作之類組除外)及高中職組以下書法類:

初選:由評審委員圈選佳作作品，以圈還多寡及水準高低定取捨。

經二分之一以上評審同意圈選作品，方得佳作。

複選:將佳作作品重新圈選，以委員圈選數或等第法計分，取圈選

數或等第法換算積分高者若干件為甲等。

決選:甲等以上作品以委員圈選數或等第法換算積分，積分最高者

為特優，次高者為優等(如未達評審水準，特優得從缺) ;統

計結呆如有三分之二以上評審委員對結呆有疑義時，得予以

重評。

2. 書法類大專組及須現場創作之類組:

初選:由評審委員圈選佳作作品，以圈還多寡及水準高低定取拾。

經二分之一以上評審同意圈選作品，方得佳作。佳作經委員

擇優若干件，方進一步通知現場書寫或創作。

複選

書法類大專組:經評審委員擇優之作品，其參賽者應參加

111 年 11 月 13 日(星期日)下午 2 時 30 分於郵政博物館

舉行之現場書寫(時間、地點如有變更另行通知) 0 (現場

書寫簡章詳附件一)

\/ -EEA /ft\ 

須現場創作之類組:經評審委員擇優之作品，其參賽者應(2) 

參加 111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六)下午 1 時 30 分於郵政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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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館舉行之現場創作(時間、地點如有變更另行通知)。

(須現場創作之類組組別及簡章，擇期另行公告)

(3) 主辦單位將參賽者之送件、現場書寫或創作作品，併同送

請評審委員進行綜合評定，成績佳者若干件為甲等(未參

加複選現場書寫或創作者，視同放棄，不頒予任何獎項;

現場作品未達水準者，得予降等，或不頒予任何獎項)。

決選:由甲等作品中，以委員圈選數或等第法換算積分，積分最

高者為特優，次高者為優等(如未達評審水準'特優得從

缺) ;統計結呆如有三分之二以上評審委員對結呆有疑義

時，得予以重評。

(七)決賽等第分「特優」、「優等」、「甲等」及「佳作」等四種，錄取數

量按送件比例及水準高低擇取。

陸、參賽作品類別及規格

組別 委員別 參賽作品規格 備

言主

國小組 1.繪畫類 使用畫材及形式不拘，大小以四開(約 39 公分

x54 公分)為原則，一律不得被裝。

2. 書法類 1.國小各組作品大小為對開(約 34 公分x135 公

分) ，一律不得被裝。對聯、四屏、橫式、裝

框、手卷不收。

2. 作品需落款，但不可書寫校名(凡書寫校名

者一律不予評審)。一律採用素色宣紙(界格

與否由參賽者自行決定)。

3. 平面設計類 1.大小一律為四開(約 39 公分x54 公分) ，作品

一律裝框，裝框後高度不得超過 10 公分，達

作不收。

2. 以生活環境與藝術為主題，得採各類基本材

料，並以平面設計為限。

3. 平面設計參賽作品須有明確的主題、且其有

功能性與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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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漫畫類 I 1 參賽作品形式不拘，大小不超過四開畫紙

(約 39 公分x54 公分) ，一律不得被裝。

2. 參賽作品不限定主題。黑白、彩色不拘'作

品形式單幅、多格均可。

5. 水墨畫類 1 1.大小一律為宣(棉)紙四開(約 30~35 公分×

60~70 公分) ，不得手表裝(可托底)。

2. 作品可落款，但不可書寫校名，凡書寫校名

者一律不予評審。

6 版畫類 I 1 大小以四開(約 39 公分x54 公分)為原則，一

律不得手表裝。為預防作品彼此黏貼之現象，得

以透明膠片覆蓋。

2. 版畫作品須(1)親自構圖; (2)親自製版

(3) 親自印刷。

3. 作品正面一律簽名(簽名一律簽在作品上) , 

並寫上張數編號及畫題。

範例:

1/20 00 王小明

第幾件/數量 題目 姓名

1.國中組一律使用畫紙、紙板或畫布，大小為

四開(約 39 公分x54 公分) ，一律不得被裝。

2. 高中(職)組以上，油畫最大不超過五十

號，最小不得小於十號，水彩最大不得超過全

開畫紙，最小不得小於四開畫紙。作品一律裝

框，背板材質以防潮耐撞為原則。

3. 高中(職)組、大專組以上參與決賽時需另

附 100-200 字作品介紹。

組、高

國中 1 1.西畫類

中

(職)

組、大

專組

AV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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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書法類 1.國中組作品大小為對開(約 34 公分x135 公

分) ，一律不得被裝。

2. 高中職組作品大小為全開(約 68 公分x135 公

分) ，一律不得被裝，另對聯、四屏、橫式、

裝框、手卷不收。

3. 大專組作品大小為全開(約 68 公分x135 公

分)一律以捲軸被裝，並以塑膠套裝妥送件，

對聯、四屏、橫式、裝框、手卷不收。

4. 各組以自選詩詞或成篇成段之文章為原則。

但參加決賽現場書寫之作品，另依主辦單位規

定辦理。

5. 不得以臨摹作品參賽，作品需落款，但不可

書寫校名(凡臨摹作品及書寫校名者一律不予

評審)。一律採用素色宣紙(界格與否由參賽

者自行決定)。

3. 平面設計類 1.國中組作品最大不得超過對開(約 39 公分×

108 公分或 78 公分x54 公分) ，最小不得小於

四開(約 39 公分x54 公分) ，作品一律裝框，

裝框後高度不得超過 10 公分，連作不收。

2. 高中(職)組以上，作品最大不得超過全開(約

78 公分x108 公分) ，最小不得小於四開(約 39

公分x54 公分) ，作品一律裝框，裝框後高度不

得超過 10 公分，連作不收。

3. 以生活環境與藝術為主題，得採用各類基本材

料，並以平面設計為限。

4. 平面設計參賽作品須有明確的主題、且其有功

能性與目的性。

5. 高中(職)組、大專組以上參與決賽時需另附

100-200 字作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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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漫畫類 1.參賽作品形式不拘'大小不超過四開畫紙

(約 39 公分x54 公分) ，作品一律不被裝。

2. 參賽作品不限定主題。黑白、彩色不拘'單

幅、四格或多格漫畫形式均可，如以電腦完

稿，需附 tif 檔之光碟。非必要文字不得出現

於作品上，避免海報形式作品。作品以圖案、

意象為主要表達方式，例如作品要表現痛的戚

覺，可以畫出痛苦表情，不需在作品上添加好

痛等文字表達。

3. 高中(職)組、大專組以上參與決賽時需另

附 100-200 字作品介紹。

5.71之墨畫類 1.國中組作品大小為宣(棉)紙四開(約 30~35

公分x60~70 公分) ，一律不得被裝(可托底)。

2. 高中(職)組以上一律以捲軸被裝，並以塑

膠套裝妥送件。作品大小連同被裝寬度不得超

過 120 公分，長不得超過 270 公分。橫式、裝

框、聯屏、手卷不收。

3. 作品可落款，但不可書寫校名，凡書寫校名

者一律不予評審。

4. 高中(職)組、大專組以上參與決賽時需另

附 100-200 字作品介紹。

12 

第14頁，共46頁



6. 版畫類

。注意事項

1.國中組大小以四開(約 39 公分x54 公分)為原

則，一律不得被裝。為預防作品彼此黏貼之現

象，得以透明膠片覆蓋。

2. 高中(職)組以上，作品最大不得超過 120 公

分x120 公分，作品一律祿框，背板材質以防潮

耐撞為原則。

3. 版畫作品須(1)親自構圖; (2)親自製版; (3) 

車見自印刷。

4 作品正面一律簽名(簽名一律簽在作品上) ，並

寫上張數編號及畫題。

範例:

1/20 00 王小明

第幾件/數量 題目 姓名

5. 高中(職)組、大專組以上參與決賽時需另附

100-200 字作品介紹並註明版種(如凹、凸、平、

孔版等)及材質(如木板、金屬板、綺板等)。

1.各類作品以創作為主，各類不得臨摹。

2. 為確保展品安全，如參賽作品以玻璃裝束表及鋁框裝框者不收(鋁框易鬆

脫，邊角銳利易劃傷作品)。

3. 作品若易遭蟲蛀'請先作好防範措施。

4. 作者請加強作品之固定與保護，以兔運送過程中作品受損影響比賽成績。

5. 同一類組每人限送作品一件，且每件作品之創作者為一人，每人至多參加

二類。

6. 為增進比賽之公平性，參賽者需以參賽時間之學籍年身份參賽(如 111 年

10 月初賽時為國小三年紋，必須以三年級身分參賽中年級組，不得以二年

級作品參加低年級組比賽) ;經查如不符實則取消參賽資格，如得獎亦取消

得獎資格。

7. 為維持比賽之公平性，不符合各項個別規定及本實施要點內所載之任何規

定者，雖經各縣、市學校初賽錄取，仍不予受理、不予評審，如得獎亦得取

消其名次及相關人員獎勵，追回得獎獎狀。

8. 自 93 學年度起，大專組同一比賽項目之同一參賽者，如連續二年獲特優獎

項者，不得再參加該項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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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報名表之指導老師欄，限填一位就學學校老師(含有合格教師證代課、代

理之指導教師) ，若無校內指導老師，則填「無」。

菜、獎懲

一、決賽佳作以上之學生及指導老師，由本會分別致贈獎狀乙張及優勝作品

專輯乙本:

(一)獎狀:

1.特優:訂 112 年 1 月 7 日(暫定)於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南海劇場

或指定地點舉行 1111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頒獎典禮 J '邀請各

類組獲特優之學生親往領獎。

2. 優等、甲等、佳作(含特優未領獎狀) : 

(1)預計於 112 年 2 月底前寄送至各得獎學校，轉發得獎學生及指導

老師。

(2) 獎狀如有遺失、損毀，得獎人或學校得以書面向本會申請獲獎證

明，本會另出其證明文件，不再補發獎狀。

(3) 獎狀如有姓名誤漏植等情事，請得獎學生或指導老師於 112 年 3

月底前，將誤漏植獎狀掛號郵寄或快遞寄送至本會，並提供正確

資料，以利更正作業。

(二)優勝作品專輯(畫冊) : 

預計 112 年 5 月底前寄送至各得獎學校，轉發相關人員。

二、初賽入選作品之指導老師及承辦初賽之機關學校，請各縣市政府依權責

予以獎勵。

三、各類各組決賽經評列為甲等以上，學校及主管機關得參照本實施要點之

原則，依權責酌予辦理敘獎:

(一)作品獲特優(比照第一名)者:

獲獎者及指導老師一人記功一次，相關行政人員(含校長)各嘉獎

- -ι 
_-_)、

(二)作品獲優等(比照第二名)者:

獲獎者及指導老師一人嘉獎二次，相關行政人員(含校長)各嘉獎

-h 
-γ、

(三)作品獲甲等(比照第三名)者:

獲獎者及指導老師一人嘉獎一次，相關行政人員(含校長)各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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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γ、

(四)原則上有關相關行政人員之敘獎，作品獲特優者以 3 人為限，獲優

等者以 2 人為限，獲甲等者以 1 人為限，並選取最高獲獎獎項申報

1 次。

四、全國學生美術比賽，首重原創性與獨特性，參賽作品應為學生之個人創

作，如經檢舉(檢舉方式必須以真實姓名、檢附其體事證'並以書面向

本會提出申請)為臨摹、抄襲、由他人加筆或明確挪用他人創意之作

品，應交付評審委員會決議。如於決賽前，經判定有上述情形者，不予

評選;如於決賽評審完成後，經判定為臨摹、抄襲、由他人加筆或明確

挪用他人創意之作品者，該得獎師生喪失得獎資格，追回得獎獎狀，須

自負法律責任，並笙禁賽 2 年。

五、另指導教師部分，其指導學生作品被確認臨摹、抄襲、由他人加筆或明

確挪用他人創意之作品者，由主辦單位行文建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主

管機關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條規定辦理。

六、各初賽主辦單位應確實依照本實施要點辦理，辦理績效優良者，由本會

函請各縣市政府依權責予以獎勵。

捌、附則

一、如要上網查詢本實施要點，刊載於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網站

(https://www.arte.gov.tw/) 。

二、國小組及國中組特優作品(除平面設計類外) ，一律由本會統一被框。

三、曾經參加其他任何展覽或比賽之得獎作品，不得參賽。

四、參賽學生及指導老師欄位，應親自簽名，且指導老師應負有審核作品無

違反本要點規定之責任。

五、各類組特優作品於本比賽相關展覽暨推廣活動結束後，由本會委請專業

快遞公司親自送達至各得獎學校代為簽收轉發。詳細退件時程屆時將於

本比賽官網公告。

六、各校還送作品組別、類別、規格及材質如有未按規定還送者，經查屬

實，該件作品取消得獎資格，有關人員予以議處。

七、各組參加學生之年齡，國小組以不超過 14 足歲為限，國中組以不超過 17

足歲為限，高中(職)組以不超過 20 足歲為限。(以 111 年 12 月 31 日

為計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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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除書法類作品外，參加決賽作品應與初賽為同一作品，不得修改或重

作。

九、各縣、市送件日期:民國 111 年 10 月 24 日至 10 月 28 日。請依下列時間

辦理送件，逾期概不受理:

日期 時間:上午 9 時至 12 時 時間:下午 1 時至 4 時

10 月 24 日 桃園市、金門將、 宜蘭縣、、連江縣

(一)

10 月 25 日 屏東縣、南投縣 新竹縣、苗栗縣

省(二)
可 0 月 26 日 彰化縣、花蓮縣、、基隆市 澎湖縣、臺東縣、、高雄市

(三)

10 月 27 日 雲林縣、臺南市 新北市

(四)

10 月 28 日 臺中市、嘉義縣、市 臺北市、新竹市

(五)

十、各縣、市退件日期:民國 111 年 11 月 23 日、 24 日、 25 日。請依下列時間

辦理退件，逾期概不受理:

日期 時間:上午 9 時至 12 時 時間:下午 1 時至 4 時

11 月 23 日 雲林縣、嘉義縣、市、花蓮 苗栗縣、、臺中市、新竹縣

(三) 縣、、臺東縣、澎湖縣 市

11 月 24 日 南投縣、高雄市、屏東縣、 基隆市、彰化縣、宜蘭縣、

(四) 臺南市

11 月 25 日 新北市、連江縣、金門將、 臺北市、桃園市

(五)

十一、大專校院送、退件日期:請依下列時間辦理，逾期概不受理:

送件日期 10 月 24 日(一)至 10 月 28 日 時間:上午 9 時至 12 時、

(五)
下午 1 時至 4 時

退件日期 11 月 23 日(三)至 11 月 25 日 時間:上午 9 時至 12 時、

下午 1 時至 4 時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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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十二、本會辦公地點: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10066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43 號) ，電話: 02-

23110574 轉 236 '傳真: 02-23894822 。

十三、得獎作品之使用:參選獲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屬得獎人，作品得獎

人應無償授權指導單位及主辦單位對於得獎作品之非營利範圍內使

用，並不限定地域、時間、媒體型式、次數、重製次數、內容與方

法;除著作權法第 17 條情事外，作品得獎人應承諾不得對指導單位及

主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至於涉及運用得獎作品製作營利性之文創

商品者，均應另徵得得獎人同意授權(得獎作品專輯除外)。

十四、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疫情，有關現場比賽，必要時得視

疫情發展，另行公告相關防疫措施。

玖、本要點由本會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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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111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工作流程

。籌備、收退件暨評審相關工作

序號 時間 工作內容

111 年 5 月 召開 111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籌備會議

2 111 年 6 月 函請教育部備查實施要點，公布實施要點

3 111 年 7 月 工作人員講習

4 111 年 10 月 23 日 各縣市辦理初賽作業完成

5 111 年 10 月 準備評審會議會場及相關資料

6 111 年 10 月 24 日
各縣、市送件作業

至 10 月 28 日

7 111 年 10 月 31 日
辦理各縣、市初賽優勝作品收件、分類及整理

至 11 月 2 日

8 111 年 11 月 3 日 各類決賽評審作業(預訂 111 年 11 月 12 、

至 11 月 22 日 13 日舉辦現場書寫及創作)、 12 月 2 日前成

績發布

9 111 年 11 月 18 日 整理佳作以上作品名冊，優等、甲等、佳作

至 11 月 22 日 及其他作品準備退件相關作業

10 111 年 11 月 23 日
退件相關作業

至 11 月 25 日

11 111 年 11 月 23 日
各縣、市承辦單位辦理結案

至 12 月 15 日

12 111 年 12 月 1 日
各承辦單位工作人員敘獎相關事宜

至 12 月 31 日

。優勝作品圓錄編印

序號 時間 工作內容

111 年 11 月 23 日 得獎作品資料彙整、得獎作品被框及展覽

至 12 月 17 日 準備事宜

2 112 年 2 月至 3 月 籌備暨召開檢討會議

3 112 年 2 月至 5 月 得獎作品圓錄專輯暨電子檔製作、校對、

31 日 交貨等相關事宜

18 

第20頁，共46頁

備註

備言主



。頒獎及全國學生美展

序號 時間 工作內容 備註

111 年 12 月 1 日 函請指導單位邀請長官蒞臨頒獎、函寄得

至 111 年 12 月 12 獎通知至各得獎學校及縣市政府

日

2 111 年 12 月 1 日 籌備頒獎典禮、會場布置及配合展覽之相

至 112 年 1 月 7
關活動

日

3 112 年 1 月 7 日 111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頒獎典禮(預

計)

112 年 2 月 111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特優作品展

覽、佳作以上得獎獎狀寄發

5 112 年 3 月至 6 月 特優作品於巡迴推廣等相關活動結束後送

還各得獎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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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1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大專組決賽現場書寫簡章

一、目的

為提倡書法創作風氣，推廣書法藝術，特辦理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決

賽獲甲等以上者參加現場書寫。

二、組織

設立 1111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決賽委員會 J (以下簡稱本會) , 

由下列單位組成之。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三)委員由書法類決賽評審委員擔任。

、參賽組別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大專美術料系、大專非美術料系。

四、比賽程序

(一)決賽初選:

大專院校於 111 年 10 月 24 日至 10 月 28 日將參加決賽作品送達主辦單

位，由評審委員擇優若干名學生參加現場書寫。

(二)決賽複選:

獲初選評定參加決賽複選者，主辦單位於 111 年 11 月 9 日前以下列方

式通知參加 111 年 11 月 13 日(星期日)下午 2 時 30 分於郵政博物館

舉行之現場書寫(時間、地點如有變更另行通知) : 

L 公文函請各得獎學校轉知獲選學生及指導老師。

主本比賽官網公告獲選名單(網址:

https://web.arte.gov. tw/nsac/index_news.aspx) 。

主主辦單位完成前述之項作業，即視為參賽通知已送達參賽者，參賽者

及其關條人不得以未接獲通知為由提出申訴。

么未獲選參加決賽複選者，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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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賽須知:

(一)參賽者於比賽當日須攜帶學生證或附照片之身份證件辦理報到手續，若

未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或有疑義時，得先准予參賽，由主辦單位拍照並請

簽立切結書以備後續查驗。

(二)報到時間及比賽程序由主辦單位另行通知並於比賽官網公告，逾時報到

即無法參加現場書寫。

(三)試題(書寫內容)由本會指定 2 題，由參賽者自行選擇書寫。書寫字體

不拘'須落款，但不可書寫校名。鈴印與否由參賽者自行決定。

(四)主辦單位提供宣紙，其它筆、墨、視、墊布、紙鎮、鈴印等相關用其，

皆由參賽者視個人需要自備。

(五)書寫時間為 120 分鐘也立分鐘可離場)。主辦單位提供每名參賽者空白宣

紙 3 張(有關宣紙種類等資訊由本會於比賽旦土盪主官網公告) ，參賽者

於書寫時間內自行運用於試墨或書寫，並於書寫完成後自選 l 張作品參

加決選，其它用手氏請自行攜回。

(六)下列事項請參賽者務必遵守，這者現場書寫作品不予列入決選評定:

1.比賽時間未開始，禁止翻閱試題及主辦單位準備用紙。

2. 比賽時間終了，須立即停筆書寫。

3. 除本會提供用紙，不得使用其他紙張書寫，亦不得自行攜帶紙張試寫。

4. 書寫時除自行準備之墊布，禁止於比賽用手氏下墊置其他物品，且墊布不

得手會有米字格、九宮格等。

5. 不得攜帶行動電話、平板電腦、或其它其有記憶和搜尋資料錄影(音)

功能之電子器材等物品進場。

6. 離場時須遵照主辦單位當日現場安排，由工作人員引導離場。

(七)主辦單位有權錄製比賽實況錄音、錄影，除用以申訴事件處理參考，並

得作為推廣教材、活動宣傳及存檔之用。

(八)比賽如過地震、火災等重大事故，由主辦單位依現場狀況決定因應措

事色 。

(九)前述各項參賽須知如有修正，以正式主主主為準'並於比賽官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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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申訴規定

(一)參賽者如有申訴事頃，應於比賽當日於現場由參賽者本人填其申請表送

交監場主任，逾時不予受理。

(二)申訴事項以比賽規則、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有關比賽場地、時間

安排等非比賽規則問題，不得提出申訴。

(三)申訴事項由本會組成爭議處理小組處理之，並書面回復申訴人。

七、評審

(一)複選:

主辦單位將參賽者之送件、現場書寫作品，併同送請評審委員進行綜合

評定後圈選，取圈選數或等第法換算積分高者若干件為甲等。(未參加

複選現場書寫者，視同放棄，不頒予任何獎項;現場書寫作品未達水準

者，得予降等，或不頒予任何獎項)。

(二)決選:

將甲等以上作品以委員圈選數或等第法換算積分，積分最高者為特優，

次高者為優等(如未達評審水準，特優得從缺) ;統計結呆如有三分之二

以上評審委員對結果有疑義時，得予以重評。

八、其他注意事項

(一)獲選參加複選者之現場書寫作品，得列入 111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優勝作品專輯。

二)獲選參加現場書寫之學生，如就讀學校位於離島、或可出其中低收入戶

證明者，皆得向本會申請補助長途大眾運輸交通費。申請方式由主辦單

位另行通知，詳請可另電洽 02-2311 0574 分機 236 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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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之一)

保 在1-<<"
白立主. 聿

田
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參加 111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決賽送件(如下表) ，保證於活動結束通知退件日期，前來辦理作品退件手續，

逾期作品同意由主辦單位自行處置，絕無異議。此致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委員

會。

委員別/組別 國小組

繪畫類 件

西畫類 件

平面設計類 件 件

71之，墨畫類 件| 件| 件

書法類 件| 件

版畫類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總計: 件

中 華 民

單位: (印)

負責人: (簽名)

國 111 年 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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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之二)

111 學年度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國小.國中)

類 沮口美術班
口普通班

姓名

題目

縣、市別

叫交/年級/科

校指導老師

(需親自簽名，審核

參賽學生無臨摹、

抄襲、或挪用他人

創意之情形)

※請黏貼於作品背面右上反左下方

※書法類作品議以透明膠帶浮貼

※各項資料請詳填並確認無誤

※保證絕無臨摹、抄襲、由他人加筆或

明確挪用他人創意之情形，如有發生

上列4畸形，依比賽要點規定處置，並

願自負法律責任。

參賽學生親簽:

24 

111 學年度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國小.國中)

類 組口美術班
F 口普通班

姓名

題目

襲、或挪用他人創意

之情形)

※請黏貼於作品背面右上及左下方

※書法類作品請以透明膠帶浮貼

※各項資料請詳填並確認無誤

※保證絕無臨摹、抄襲、由他人加筆或

明確挪用他人創意之情形，如有發生

上列情形，依比賽要點規定處置，並

願自負法律責任。

參賽學生親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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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之三)

委員

111 學年度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系且

姓名

題目

縣、市別

學校/年級/料系

學校指導老師

(需親自簽名，審核參賽學生無臨摹、抄襲、或挪

用他人創意之情形)

作品介紹(100-200 字)

(高中職)

口高中職美術班
口高中職普通班

下列欄位除書法類組不用填寫，其它類組均須填寫/版畫類請註明版種(如凹、

凸、平、孔版等)及材質(如木板、金屬板、綺板等)。

本人保證絕無臨摹、抄襲、由他人加筆或明確挪用他人創意之情形，如有上

列情形，依比賽要點規定處置，並願自負法律責任。

參賽學生親簽:

※請影印 2 份分別黏貼於作品背面右上及左下方各項資料請詳填並確認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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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之一)

保 在1-<<"
甘''i:1... 聿

田
大專院校/料系參加 111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決

賽送件(如下表) ，保證於活動結束通知退件日期，前來辦理作品退件手續，逾

期作品同意由主辦單位自行處置，絕無異議。此致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委員

會。

委員別/組別 大專美術承

西畫類 件 件

平面設計類 件 件

71之，墨畫類 件

書法類 f牛| 件

版畫類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總計: 件

單位: (全蓋率印)

負責人: (簽名)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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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之二)

111 學年度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類口大專美術料系
口大專非美術料系

姓名

題目

縣、市別

學校/年級/料

系

學校指導老師

(需親自簽名，審核

生且是生無臨摹、抄

主國則曲挪用他人創意

或
生
並

筆
發
，

方
加
有
置

下
貼
人
如
處

左
浮
誤
他
卜
定

及
帶
無
由
形
規

r
L繆
認
、
情
點

右
-
明
確
襲
之
要

面
透
並
抄
意
賽
。

背
一
以
填
…
-
、
創
比
任

品
請
詳
皆
無
人
依
責

作
品
精
臨
他
，
律

於
作
料
無
用
形
法

貼
類
資
絕
挪
猜
負

黏
法
項
證
確
列
自

寫
書
各
保
明
上
願

※
※
※
 

參賽學生親簽:

111 學年度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口大專美術料系
委員

口大專非美術料系

姓名

題目

(需親自簽名，審核

參賽學生無臨摹、抄

襲、或挪用他人創意

之情形)

※請黏貼於作品背面右上及左下方

※書法類作品請以透明膠帶浮貼

※各項資料請詳填並確認無誤

※保證絕無臨摹、抄襲、由他人加筆或

明確挪用他人創意之情形，如有發生

上列情形，依比賽要點規定處置，並

願自負法律責任。

參賽學生親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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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一式兩份，務必黏貼齊全。黏貼方式如下:

動貼位霞

(一)捲軸類

4三三〉

口

、 i 口
q 

" 
動貼位置

、

28 

(二)框及紙卡被

動貼位置

口

、
口

第30頁 ，共46頁

~./， 
e聽事
、~

((戶 m~



(附表三)

111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決賽複選申訴事項申請表

門書法類鬥現場創作類組

申訴人姓名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申訴事項:

口不受理，原因:

口受理，並召開爭議處理小組會議。

監場主任簽章

大會蓋章

中華民國

【注意事項】

1.申訴事項須由參賽者本人以書面提出。

年

就讀學校

申訴人簽章

月

2. 申訴事項以違反比賽規則、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並應於比賽當日於現場提交監場主任。
3. 申訴事項經書面受理後，處理情形由本會以書面回復申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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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網路報名系統』

大專組-操作手冊

藝旺資訊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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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集學生報名資料

S均1.看規定

請參賽學生務必先確認參賽及作品規定

(https://\\吋.arte.gov.tw/nsac/index news.as口x) ，不符規定者雖經學校送件仍

無法參賽。

Step2.填資料

請參賽學生先行提供報名資訊予學校承辦人:

(1)報名類組

(2) 姓名

(3) 作品題目

(4) 指導者師(無指導者師講填無)

(5) 作品簡介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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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學校報名清冊

※xJs 欒單填寫說明: (請務必使用本網站所提供的表單! ) 

Step1.下載檔案

學校承辦人至本比賽報名系統(https://web.紅te.gov. tw /nsac/inputOO.aspx)下載

「大薄薄用 xlsx 表學」檔案。

專輯線各 羊，蠢，單單 T 踩s萃章是轟寓言言?鑫i寄

:看撥專用E肘ei

、;~:;八不得橫無懿

黨說:站接ft聽著

大專車站 部主爭將兢…報名

S臼p2.彙整資料

學校承辦人將本次所有參賽學生報名資訊，鍵人「大專專用 xlsx 表單

美術比賽匯人 dataJ 分頁後，再填寫學校代碼(將自動帶人校名、郵遞區

號及學校地址)、學校聯絡人及聯絡人電話。

※分頁內 [7月j欄(:;1)iiFj序諸多~l異動!

句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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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學校資料，有兩種方式:

1 進入分頁 IF school21 '查詢並複製學校代碼，再貼回分頁『美術比賽匯人

data21 的學校代碼處;學校名稱、郵遞區號、學校地址，會自動帶人。

固立臺;畫藝前:*.學 22日3盯斬jtf官鞍桶區夫觀臨一段5日號 但2)227221 日1

固立空中央學 247日31 斬北市蘆洲區中正路172號 但2)22日2日355

輔仁女學 242日62 斬jt市新莊區中正路51口號 但2)29日52日日日

說江大學 251211 斬北市說*]!i;~耳專臨151號 個2)26215656

華梵六學 223日 11 新北市右睦區華梵路1號 但2)26632102

真理六學 2513由新北市注水區真理樹立號 但2)2日212121

明志科拉夫學 243日由新jtf官泰山區童子里工車路日4號 但2)29日日9日9日

里的軸科技女學 2513凹斬jt市j瓷水區投童屆四隕49日號 但2)2日日 13 I3 U.

但2)日2122日日日

字~>(<< t;~;~~ 

2 點選學校代碼欄位，再點選旁邊的箭頭，選擇下拉內的學校代碼。

ALAN t單意

MI口 山水

BELLE 塵

石口2日 國立臺躇藝材tj大學

國立臺南墓骨tj大學

22日3日7 斬北市相梧區大觀路

72日口口5 臺南市官回區大峙里-

4日4333 臺中市:ft區學士時91:

RJFhJ 
弓
4
J

司
4
J

n
U

門M
U

Y
日

w
y
l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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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日輸入錯學校代碼時，

校代碼覆蓋上! (就譚學校、郵遞區號、學校tti:址這三個欄位帶有公式，不建議

選取這三個欄位後刪除! )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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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帳號/上傳資料3 

學校承辦人於報名期間，至本比賽報名系統申請帳號，並上傳填寫完畢之

「大專專用 xlsx 表單」。

Stepl.點選【我知道了，開始填報資料!】

?還算完~:'是吾吾 λ 丸。: . : .::::: : :~:i:::: 豆豆各 七、:不需棲1BM，;在憲蠶ffl f x!s哀星星天尊糧草可

謂3握著手為EJ(c~1

甘血- ‘-
、

司令品在:~控制 2巷 、 、

旬軍事吹碼在:

.: j::_專草種 訟學校統一報名

j 恥的結

Step2.點選縣市別。

論點發Mú在三才發布結、高

啦，竺~-~~:古n:::::
d 品。d 半封

咒平 ~， 、、
步步，各位 ....,._ 
、.、-!-:，~、

。蓋率孟i~-2~ 電v
T可<<~呵:>:'~

.，-_，，--_-_.、戶、

一>>:一.,.-_._.. 
一

令峙

晶品'.."，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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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請填人帳號密碼，時已填寫三主要的E也址上價。輸入完畢請勾選

〈口本人同意... ) ，再點選【送山表單】'即完成上傳作業。

※帳號、密碼，請自行輸入!系統會自動建立成維護專用的帳密。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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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已上傳資料維遷(如無修改上傳資料請跳至 5)

Stepl. 進入網站首頁，點選【報名專區】，再點選【全國大專院校】。

驗

?三 7位~
撥t仁慈

.-.........一 ，口 ，巴，一見..............，..•• '.., ••• , 
....島...'.-....'... ............、.........'....字..，....

一. n.... ._. ',_, ._._-.....，.~.“'-，-，'，-，山， 2 . 

Step2.點選【我知道了，開始填報資料!】。

J 善農樣?誌:黨代5萬義

警組臨學校統一報各

gi尋堂皇 i去 5liæ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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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點選左側【已上傳資料維護】。

1這室主議為藍藍~D 分璋 d

-~-::~. .::η 

.心"一一

、心'':''"_'''.、
『←可

萃鼓動

.:-: ~.;.; 
=卒4日

、立、【~'

Step4.請輸入帳號密碼與檢核碼，輸入完畢請點選【確定】。

且主義?
w 

F、

、
、'i 

在33 意中

Step5.可在此處進行修改或刪除。

心何蓋平

修改:點選修改圖式【腎】，進行該筆資料維護。修改完旱，點選【資

料更新儲存】'即完成更新。

啥喝

令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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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筆刪除:點選刪除圖式【訊】，再點選【確定】，即完成該筆刪除。

n壘W揖rt.e "書WOI1， tOm:Îw l結 變這
義~:;~'?r:'t::非法鐘哼哼 4 字 i
M且向_，_."巴，句﹒ 、 .'.g.~，?"/:.，， 

恥

-
b古2
J 

.b 
J
c
‘
心J
i 

.
J色心J干

h. -
、
1

.B-3J ep h

恥

已
‘

J

h. 丸
"
已
&

恥
，

日
咒u

一一一一怕…………一………………一怕……一……叫……………………怕……叫…一一俺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俺悄…………一俺叫………一一怕………一一一悄叫…一一一俺悄一一一一俺一一一一……一一俺……一叫…………一一一………………一…………一…一‘悄………一一俺叫………一一怕叫……………俺叫…………悄………一………一一叫………一俺…一…一……一一……………一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峭叫……………‘悄……………俺叫………一一悄叫……………俺悄……一一一俺………一…叫…………一…………一………………………怕…俺一……… , 

1, "主茲E 之t3主 宮 V 
~: ;誠試也愕C:_::;搗:<~:耳芷

叮…-

‘ ，宅均刷~ 雌 戶、~, t 吉話旨唸:斜q 土告~.~ 憎 2拉♀心注立 E莒監 莒詬重扭余伶‘ ‘浦flf:':~茁品七P‘....-.. _._. ............. ~-....，...;一，.-.......-.' _... .. .......'" 令

-叩晶伽-山 _, t 

【
恥
、

布全 wp 

全部刪除:勾選右側【全選】'再點選下方【刪除勾選資料】'即刪除已

上傳的所有名單。

有時w

x 

勾當明

~""，鸚

可~::> ?三懿

潑E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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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列印表單

.(" .': '. : ~，<;{~ :' ' ,..--

l噩噩噩噩荳已

舔議說:之苦。羽絨::~:~宇械、1:~:::
一….'.....'. … N 巴吋

之 "co' ~.:< 
'. '. <;,;. 

、>

、臼 2 主
、 3 一

全r
f 、

、;-;，'-，， 兮，斗

、
寸

、拉克:.: :~~ :~:: 0" :-~ 、 λ、 ♂可 只.. ..':: .<: :'~'戶“&引﹒';-~; :~~.: 

鱗鱗
ι:-:;:::. ;.;。叭叭“衍，川、抗令.:.:.. :2~:: ::::: ::: .:.:、 ι 刊 寸

Step1.列印作品黏貼表

… ; . ./ 

)':; 

'X 

(1)學校承辦人於報名系統列印各學生之「匯山黏貼附表J '交由參賽學

生確認。

(2) 學生及指導老師磕認「匯山黏貼附表」資訊無誤後簽名，張貼於作品

背面後，送交學校。

C1û 

1".1:1 '~ï?:4;.?交

Jth這~月2平 ~t:. 持 ψ衍b.~::忌諱

寸，哥哥泠空古手吾吾哥 們、耳其正手打魚;如:1玄之

、f.:;::‘
'''.7三

翱

,'_ 

，人士t

~ 

~(<~"' -ç~ ~ r If-m 川、 .;Tl 月 J

Ja~dce 

想 5日__,_,......".'_. 

.，~ " __'-"_.一、學一

;::-';'L_:::"-.C:~~ 

、:1~t~_l汁J及/潭、;祥之 I:n:哩呱:學 /2/ 丘三守主:r_"

.1,:11 :;:~*-:!~~.i可

我國兮其心我Wí 2ct:;濟

4二 10 不j蒼白iE芳、f 苓寄 :大~，.-導才抖抖持<i 豆、

告宣王 白 Jan~c-e 

給l E弓

.: :;::浩浩，:W，穹手(~':-，:;}!芷若丑訢 t:J' ..:0<:./.于巴布. 態正在 :~~~:t仲、W~ ;;;:~~ J).. 芷若 iVc::~哼哼~; -;子也'.

團各項一:世豈料請詳組並蘊草草草擠在寫

♂ v 、

巴一一一
lι~ ':r:;:-~ 

.: ~~1判E趴在于默輯部: 抒懷、叫 :1主主人 '}IJ 、宇:制、-[!~~::

昂之:;}l}{î lÓ'" ,.i .. ;:m頭也二f海司主呵的書才3!~~三三卜吋

咕f}F' 對\~.互之機如把彼此;~-'.'君主了;æ， • :Jl'}"!':H在-:: .~;:~ 

F芷::<>，函['f主

、<~). é;~!~ 品品 d丹 、，_，_， ，，~.~，~' 
'r::~=l-~":;:>~::::'弓1年有.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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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總清冊及保證書

學校承辦人確認名單及作品無誤後，紙本列印「籐出填報濟蹄 A41A3(擦

1) j " r 滾出保證蕾J 各 1 份，於表單罕自處養學校或學務處邱鐘後，連

同作品(背面裝點學生、緝毒學教師簽名之黏姑阱，若是 2 張)一併送至收件會

場。

(1)匯山填報清冊:

(2) 匯山保證書:

保請書

九;專院時f手法弋，îl、，'，'l"; U'l 手曾有 I設主純學生注:“~:l1辭去務活 i中(如:

眾} • :~，;f(:~tJ'汀" ' ;，fi 嘻川、1、;*~送站立~~件 u 筒，豆豆叫:一聆涅!'y:，?&:sf'牛牛.;.::.禱 . ~@d如';:':Òhi:8]i空山:戀于3

位@~行處宣 :芳~fi異議、紅!~t: ~語學生拉拉~::;:七、苦寄:志為唔iI " 

rri曰:ν徒刑 | 何手~;;t-~泓..;:--;

法草草 :t~; ú 件

::1茹設計頭

f滋滋絡 {l ('f 

手書法該 1件 ü 伴

較容，無 I 0 月三

:哼哥毛主主 -<Ü丰 I 0 吧?

~@;;~十h3 門-

~'::l 仁:-i f:三月1或

學務處主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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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注意事項

※線上報名時間:請於 111 年 10 月 11 至 lH 年 10 月 28 日下午 5 峙的完成上傳

作業。

※送件時間:請於 111 年 10 月 24 至 111 年 10 月 28 日。(郵寄以郵戳為憑)

收件地點:郵政博物館(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二段 45 號 6 樓) ，或其他指定

地點(地點如有變更將另行公告)。若以郵寄或快遞方式送件，請另加註 1111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委員會」收。

參賽學生注意事項:

1 確認作品規格、型式、裝被等，必須符合本學年度比賽要點規定。

2 作品須由學校統一報名。

3 作品背面需張貼之黏貼附表，請由學校至報名系統登錄後匯山列印，再由學

生、指導老師(無則免)簽名後張貼。

學校承辦人注意事項:

1 因每組帳號僅能修改該帳號鍵人之資料，請學校協助至系統統一報名登錄。

2 請確認參賽學生之身分、類組(美術余名且/非美術余名且)等資訊是否正躍。

為避免資料不一致，本學年度學生作品張貼之黏貼附表，改為須先由學校訟

報名在組鍵A資興後三j苦而在統匯出交由學生、指導老師簽名確認及張貼。

4. 1填報清冊」、「保證書」表單空白處蓋學校或學務處印信後，連同「參賽作

品 J (背面張貼學生、指導教師簽名之黏貼附表幻的一併送至收件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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